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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

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电连技术 股票代码 300679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无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聂成文 罗欣

电话 0755-81735163 0755-81735163

办公地址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长凤

路电连技术产业园第一层至第八层

深圳市光明区玉塘街道长圳社区长凤

路电连技术产业园第一层至第八层

电子信箱 IR@ectsz.com IR@ectsz.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2,524,050,551.81 2,144,223,600.32 17.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242,662,314.64 307,566,074.70 -21.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238,674,400.08 294,931,277.61 -19.0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73,028,968.79 389,316,920.87 -29.87%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57 0.73 -21.92%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57 0.73 -21.9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4.92% 6.67% -1.7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458,372,974.84 7,414,956,161.56 0.5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4,973,144,056.54 4,925,796,482.73 0.96%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

总数

23,175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

的优先股股 东 总 数

（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陈育宣 境内自然人 20.33% 86,170,461 64,627,846 不适用 0

林德英 境内自然人 10.15% 42,995,465 0 不适用 0

任俊江 境内自然人 7.06% 29,924,629 0 不适用 0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境外法人 3.20% 13,546,819 0 不适用 0

孙慧明 境内自然人 2.17% 9,200,030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全合泰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90% 8,050,372 0 不适用 0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易方达创业

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其他 1.58% 6,716,524 0 不适用 0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兴证全球合衡三

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42% 6,003,511 0 不适用 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中证500交

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

其他 1.04% 4,398,736 0 不适用 0

潘晓辉 境内自然人 0.97% 4,106,415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上述前10名股东中，陈育宣先生与林德英女士系配偶关系，为一致行动人；潘晓辉

先生系林德英女士外甥。除此之外，未知上述前10名其他股东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也未知其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上述前10名股东和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中， 孙慧明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4,

510,100股，通过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689,

930股，实际合计持有9,200,03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2025年4月2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

要的议案》《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关于核实〈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议案》。 同时，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查，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2025年4月3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上海君澜律师事务所关于电连技术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法律意见书》

《上海信公轶禾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2025年4月3日至2025年4月12日，公司对本激励计划拟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姓名和职务在公司网站进行了公示。 在公示期内，公司

监事会未收到任何员工对本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提出的任何异议。 公司于2025年4月1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监事会关于

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的核查意见及公示情况说明》（公告编号：2025-025）。

2025年4月24日，公司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的议案》以及《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公司股权激励计划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日，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关于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

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情况的自查报告》（公告编号：2025-038）。

2025年5月29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首次授予激励对象名单及授予数量的议案》及《关于向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公司

监事会对授予日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

（二）2025年6月25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条件成就的议案》《关于调整2022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授予价格的议案》以及《关于作废部分已授予但尚未归属的第二类限制性股票的议案》，上述激励计划第一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

三个解除限售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及第二类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第三个归属期及预留授予第二个归属期归属

条件在报告期内均已成就，公司监事会对本激励计划相关事项进行核实并出具了核查意见，律师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三）公司于2025年4月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于2025年4月24日召开了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具体内

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相关公告。

2025年5月8日，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所持

有的公司股票2,064,500股已于2025年5月7日以非交易过户形式过户至公司开立的“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

专户，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0.4872%，过户价格为28.48元/股。

（四）公司于2025年4月22日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并于2025年5月16日召开了2024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公司2024年度权益分派方案的具体内容为：以公司总股本423,

784,700股扣除公司回购专户上已回购股份2,786,600股后的总股本420,998,100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4.746608元（含税）。 剩余未分配利润全部结转以后年度分配。 不转增，不送红股。 公司已于2025年6月3日实施完成了上述权益分派事

项。 以上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26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24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电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陈育宣

2025年8月22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 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 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

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除下列董事外，其他董事亲自出席了审议本次半年报的董事会会议

未亲自出席董事姓名 未亲自出席董事职务 未亲自出席会议原因 被委托人姓名

潘志勇 独立董事 工作原因 钱臻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读客文化 股票代码 301025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刘保瑞 彭轩语

电话 021-33608311 021-33608311

办公地址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588弄16号楼 上海市闵行区申长路1588弄16号楼

电子信箱 liubaorui@dookbook.com pengxuanyu@dookbook.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8,436,648.81 199,048,483.73 -15.3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125,686.49 11,535,718.83 -46.9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3,175,926.05 7,518,168.89 -57.7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6,368,943.57 64,234,105.86 -74.52%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153 0.0288 -46.88%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153 0.0288 -46.88%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0.98% 1.86% -0.88%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724,379,674.64 732,694,240.47 -1.1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630,502,861.61 624,377,175.12 0.98%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17,152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 （如

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华楠

境内自然

人

41.02% 164,211,547 123,158,660 不适用 0

华杉

境内自然

人

29.58% 118,394,278 0 不适用 0

宁波读客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境内非国

有法人

1.31% 5,252,756 0 不适用 0

BAR-

CLAYS�

BANK�

PLC

境外法人 0.44% 1,744,863 0 不适用 0

襄阳市磐

石创业投

资管理中

心（有限

合伙）有

限合伙企

业

境内非国

有法人

0.25% 1,008,070 0 不适用 0

UBS�AG 境外法人 0.19% 772,999 0 不适用 0

中信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国有法人 0.17% 684,833 0 不适用 0

上海牧鑫

私募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牧

鑫明鑫对

冲1号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17% 680,000 0 不适用 0

刘坤

境内自然

人

0.17% 662,900 0 不适用 0

重庆环保

产业私募

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

有 限 公

司－共青

城尚雅股

权投资合

伙 企 业

（有限合

伙）

其他 0.15% 600,000 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华楠、华杉为兄弟关系，共同签署《一致行动协议》，承诺双方在行使股东权利时保持一致行动；华

楠持有宁波读客1%的出资额，华楠为宁波读客执行事务合伙人。

前10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东情况说明 （如

有）

无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560,061,0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齐峰新材 股票代码 00252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齐峰股份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姚延磊

办公地址

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 22�

号

电话 0533-7785585

电子信箱 yaoyanlei@126.com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营业收入（元） 1,679,893,424.59 1,764,558,570.60 -4.8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63,076,980.15 109,038,517.33 -42.1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元）

51,029,119.86 98,835,548.77 -48.3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91,272,306.78 183,013,354.27 4.51%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2 -5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11 0.22 -5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57% 2.88% -1.31%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总资产（元） 5,298,185,796.75 5,524,188,051.39 -4.09%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3,911,440,167.18 4,016,381,502.03 -2.61%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7,744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0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李学峰 境内自然人 26.08% 146,071,196.00 109,553,397.00 质押 34,670,000.00

李润生 境内自然人 5.03% 28,145,855.00 21,109,391.00 不适用 0

宋磊 境内自然人 3.01% 16,859,999.00 0.00 不适用 0

李润泽 境内自然人 2.77% 15,530,995.00 0.00 不适用 0

尹合秀 境内自然人 1.74% 9,765,760.00 0.00 不适用 0

李安东 境内自然人 1.69% 9,472,899.00 7,104,674.00 不适用 0

刘合军 境内自然人 1.24% 6,965,500.00 0.00 不适用 0

谢渝 境内自然人 1.20% 6,732,252.00 0.00 不适用 0

王季文 境内自然人 1.12% 6,300,419.00 0.00 不适用 0

李德富 境内自然人 1.01% 5,629,618.00 0.00 不适用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

动的说明

李学峰、李安东、李润生、李润泽系一致行动人；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

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人。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

说明（如有）

公司股东宋磊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16499999.00股， 合计持有公司

股份16859999.00股; 公司股东尹合秀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

976576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9765760.00股;公司股东刘合军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

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6965500.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6965500.00股;公司股东李德富

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5629618.00股，合计持有公司股份5629618.00

股;公司股东葛品利通过投资者信用账户持有公司股份数量为4600000.00股，合计持有

公司股份4600000.00股。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报告期无重要事项情况。

证券代码：002521�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31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5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大会届次：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决定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三）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会议召开日期、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日期、时间：2025年9月8日(星期一)14:30；

2.网络投票日期、时间：2025年9月8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8日上午

9：15至9：25，9：30至11：30和下午13：00至15：00；

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

的任意时间。

（五）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1.现场会议投票：股东本人出席现场会议或者通过授权委托书(见附件2)委托他人出席现场会议行使

表决权。

2.网络投票：公司将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

提供网络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或符合规定的其他投票方式中的一种表决方式。 同一表决权

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三次投票结果为准。

（六）会议的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3日(星期三)

（七）会议出席对象：

1.在股权登记日持有公司股份的普通股股东或其代理人。

截至2025年9月3日(星期三)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股股东均

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

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八）现场会议地点：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栏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

注：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

容详见2025年8月22日刊载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

公告

三、会议登记等事项

（一）登记方式：以现场、信函或传真的方式进行登记(为确保登记有效，请股东寄出信函或发出传真

后，致电会议联系电话0533-7785585，确认登记有效)；本次股东大会不接受电话方式登记。

（二）会议登记时间：2025年9月4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

（三）登记地点：公司证券部；传真：0533-7788998；信函上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

（四）登记办法：

1.法人股东：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

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办理登记；由法定代表人委托代理

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司公章)、本人身份证、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授权委

托书和法人股东账户卡到公司登记。

2.个人股东：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和持股凭证至公司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会

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委托人有效身份证复印件、授权委托书和持股凭证到公司登记。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地址为http://wltp.cninfo.

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1。

五、其他事项

（一）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人：姚延磊

电话：0533-7785585

传真：0533-7788998电子邮箱：yaoyanlei@126.com

通讯地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朱台镇朱台路22号

邮政编码：255432

（二）会议费用：出席会议人员的交通、食宿费用自理。

（三）网络投票期间，如投票系统受到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相关股东会议的进程按当日通知

进行。

（四）若有其他事宜，另行通知。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附件1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普通股的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521” ，投票简称为：“齐峰投票” 。

2、填报表决意见。

股东大会审议的提案为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为：“同意” 、“反对” 、“弃权” 。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对

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

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5年9月8日上午9：15至 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8日（股东大会召开当日）上午9：15，结束时间为

2025年9月8日（股东大会结束当日）下午15：00。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

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交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2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单位）出席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单位）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提案投票。 若委托人没有对表决权的形式方式

做出具体指示，受托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投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表决意见

该列打钩的栏

目可以投票

同意 反对 弃权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提

案

1.00

《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议案》

√

2.00

《关于修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

委托人姓名或名称(签章)：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注：

1、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同意” 、“反对” 、“弃权” 下面的方框中打“√” 为准，对同一事

项表决议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审议事项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审议事

项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则视为受托人有权按照自己的意思进行投票表决。

2、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时。

3、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本表复印有效。

证券代码：齐峰新材 证券简称：

002521

公告编号：

2025-030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审议程序

2025年8月20日，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

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日，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该议案。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情况

（一）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基本内容

1.分配基准：2025年半年度

2.按照合并报表、母公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公司最近一期经

审计的财务报表，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112,321,850.29元,母公司

2024年度净利润为160,182,791.76元。 经提取法定公积金、准备金后，公司2024年度可供全体股东分配

的利润为511,466,021.09元。 综合考虑当期利润情况：2025年上半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63,076,980.15元,母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净利润为207,594,043.35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

累计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51,041,749.44元。

3.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现有总股本560,061,0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分红金额为56,006,105.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若在

本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

调整分配总额” 原则实施分配。

4.公司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

如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获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2025年度累计现金分红总额为人民

币56,006,105.00元。

（二）现金分红方案合理性说明

1.现金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

公司在高质量稳健发展的同时，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本次现金分红方案，是根据《国

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

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和《公司未来三年(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为深入

贯彻现金分红的稳定性、持续性和可预期性理念，在广泛听取股东意见的基础上，积极响应一年多次分

红、增加分红频次的政策导向，进一步优化分红节奏，提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结合

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情况和自身资金计划安排等实际情况而制定。

2.利润分配预案与公司成长性的匹配性

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分红金额56,006,105.00元（含税），占2025年上半年度合并报表

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的88.79%， 占当期期末可供全体股东分配利润的10.16%， 符合 《公司章

程》规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金充足，本次现金分红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

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

综上，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

红》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及公司已披露的股东回报规划中关于利润分配的相关规定，充分考虑了公

司经营发展情况及未来资金需求，兼顾了股东合理回报与公司的正常经营及可持续发展，不会对公司经

营现金流及偿债能力产生重大影响，具备合法性、合规性及合理性。

本次利润分配预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及监事会审议通过， 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执

行，尚存在不确定性，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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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0日以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

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应出席会议监事3名，实际到会3

名，董事会秘书列席了会议。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刘永刚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

容，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根据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2,321,850.29元,母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为160,182,791.76元。 经提取法定公积金、准备金后，公司

2024年度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11,466,021.09元。 综合考虑当期利润情况：2025年上半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3,076,980.15元, 母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净利润为207,594,

043.35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51,041,749.44元。 按照合并报表、母公

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

2025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现有总股本560,061,0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分红金

额为56,006,105.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原则实施分配。

监事会认为：此预案考虑了公司实际情况，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符合公司的发

展需求，充分保护了全体股东分享公司发展收益的权利；该事项审议程序合法、合规，不存在损害公司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的《关于2025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3票，同意3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鉴于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已由李学峰先生变更为李安东先生。同意修改董事会对李学峰先生关

于担保事项的授权，变更为授权李安东先生在2025年6月11日至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期间批准办理公

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债权融资及相互提供担保。

此外，根据业务需要，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提供担保在2025年度至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

期间的金额由“共计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变更为“共计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期间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债权融资及相互提供担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2521� � � � � � � � � � � �证券简称：齐峰新材 公告编号：2025-027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2025年8月10日以邮件、送达等方式发出召开第六届

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的通知，会议于2025年8月20日在公司会议室以现场参加的方式召开。 应出席会议

董事7名，实际参会7名。公司监事和高管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李安东先生主持，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2025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公司同日登载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内

容，2025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同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根据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报表， 公司2024年度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

112,321,850.29元,母公司2024年度净利润为160,182,791.76元。 经提取法定公积金、准备金后，公司

2024年度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11,466,021.09元。 综合考虑当期利润情况：2025年上半年度合并

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63,076,980.15元, 母公司2025年上半年度净利润为207,594,

043.35元，截至2025年6月30日累计可供全体股东分配的利润为551,041,749.44元。 按照合并报表、母公

司报表中可供分配利润孰低的原则确定具体的利润分配比例， 综合考虑公司长远发展和全体股东利益，

2025年半年度公司利润分配预案为：

以现有总股本560,061,05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1元（含税），分红金

额为56,006,105.00元，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若在本方案披露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

登记日期间公司股本总额发生变动，按照“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原则实施分配。

董事会认为：本次现金分红方案，符合《国务院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推动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的若

干意见》、《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3号一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公司章程》 和 《公司未来三年

(2023-2025年)股东分红回报规划》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发展阶段、经营情况和自身资金计划安排等实

际情况，是公司在高质量稳健发展的同时，与全体股东共享公司经营发展成果的体现，有助于提高公司长

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的获得感。

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2025年

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及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鉴于公司董事长及法定代表人已由李学峰先生变更为李安东先生。同意修改董事会对李学峰先生关

于担保事项的授权，变更为授权李安东先生在2025年6月11日至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期间批准办理公

司与子公司之间的债权融资及相互提供担保。

此外，根据业务需要，将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淄博欧木提供担保在2025年度至召开2025年度股东大会

期间的金额由“共计不超过20亿元人民币” 变更为“共计不超过25亿元人民币” ，期间公司与子公司之间

累计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0亿元的债权融资及相互提供担保。

该议案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有效表决票7票，同意7票，弃权0票，反对0票。

公司定于2025年9月8日14:30在公司会议室，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2025年第

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详见同日刊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的《关于召开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齐峰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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